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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，并不是无主体的发展，也不是以人与自然的“联合主体”发展，而是以(人类)为主

体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，即是说是要由人们自己(以人为主体)要求自己采协调与自然界的关系。孔子说：“天何言

哉?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?”[31]就是说自然界虽然有四时和万物的不断变化发展，但它却是五目的的。荀

子则说：“天不为人之恶寒，辍冬；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，辍广。”［32］引天乃是客观的自然规律，因此要还天以

其本来的自然面目，按其规律来尽人事，“天能生物，不能辨物也。地能载人，不能治人也。宇宙万物生人之必，待

圣人而后分也。”［33］旬子将天和人分开才能认清天的本来面目的思想，在当时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，这样人们

对天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，也才能会得出必然／顷应和遵从自然规律的结论。因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，并非五条件

地否定人的主体性，把人降为天的附庸。但是，一旦强调天人相胜，甚至人定胜天，把制天胜天夸大到与自然对抗的

地步，引发破坏生态的恶果，那就又走向反面了。所以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人们普遍摒弃了“天人相分”、“制天命

而用之”的观念，就是考虑到它的负面作用。代之而起的是人们更重视“人与天地参”的命题。儒家的重要经典份

《礼记》对其进行了阐发。《经解》说：“天子者，与天地参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明，明照四海而不

遗微小。”《中庸》则说：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

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即是说，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(包括从

天子到庶民)都能发挥他的本性，从而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，并帮助天地化育万物，巨细无遗，从而使天地万物得以

更好地发展变化，只有这样人才能和天地并列为三，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发展，因而它是人类至善的道德目标，这是把

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天地万物的培育、进化协同起来，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。 

  至宋代，张载明确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命题，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天人协调、天人和谐方面的内容。张载说： 

  儒者则因明至诚，因诚至明，故天人合一。[34] 

  天人异用，不足以言诚；天人异知，不足以尽明。所谓诚明者，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。[35] 

  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。[36] 

  在张载看来，认识“天道”和“人道”之间的统一性就是“诚明”。诚，即真实无妄，就是说天道是真实存在而

且具有一定的规律；明，则是指明确肯定，也就是肯定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并遵循其内在规律办事。同时，如果否定人

的作用就是天的作用，就不能算作诚；如果否定知天与知人具有内在的统一，就不能称作明。用现代语言来说，人与

自然为一统一体。但人类就其主体性来说，又不得不与自然处于一种既要保护又要改造的关系之中。但从终极的和最

高的意义上说，人类又要与自然进行整合或调适。作为人的理性功能，是不会满足在现实生存中与自然相分离，而最

终要寻求到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圆满途径。张岱年先生曾这样评价过以张载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“天人合一”观。他

说：“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见解，以为把人和自然界分开，肯定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人的自觉。而宋明理学则不然，以

为承认天人的合一才是人的自觉。应该承认，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点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原始的物我不分，没有把

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别开来，这是原始的朦胧意识。其次区别了主体与客体，把人与自然分开，这是原始朦胧意识的否

定。再进一步，又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，肯定天人的统一，这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，这是更高一级的认识。”[37]

看来，“天人合一”之所以是一种较深刻的认识，就在于它力图克服主、客体之间的对立，向往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

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。 

  关于天人协调的途径和方法，儒家强调“执两用中”。《中庸》说：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”就是把握住处

于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，行其中道，即用最恰当的亦即最符事物辩证本性的方法去处理，方能使其在相互矛盾

中达到平衡性的相互依存。这里，怎样使事物处于中行、中道、中和即中庸状态是问题的关键。 

《礼记》孔颖达《疏》认为中庸就是“中和之为用”，程颐释中庸说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

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”［38］显然，中庸不仅是人事法则，也是自然规则；不仅是伦理学说，也是方法论要求。二



程说：“‘素隐行怪’，是过者也；‘半途而废’，是不及也；‘不见知不悔’，是中者也。”［39］又说：“事有

时而当过，所以从宜。然岂可甚过也?如过恭、过哀、过俭，大过则不可。”［40］这是说修身行事取中道，不可偏

执一端。所以二程总结道：“中之理至矣。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，偏则为禽兽，为夷狄，中则为人。中则不偏，常则

不易，惟中不足以尽之，故曰中庸。”［41］将“中”解释为阴阳互济等的“理”，这个所谓理还有一般意义上的规

律和道理的含义。显然，这种典型的辩证综合方式，具有恰当处理好天人关系的生态学方面内容，那就是如何更好地

“与天地参”。二程所论符合《中庸》所说的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

焉，万物育焉”的意思。那就是让自然界的天地万物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，人们对待自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，要无过

与不及，从而使自然界天地万物保持这种正常的状态，这才真正符合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律则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采取

“中庸”或者说“执两用中”的方法，才能使自然和人和谐发展和进化。儒家这种协调天人关系辩证综合性方式，在

今天环境保护的实际生活中是可以很好地进行总结，以便更深入地挖掘出它的应用价值。以上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古

代(特别是儒家)的人天观具有久远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，如果我们能从丰富的文化典籍中，发掘出更多地这样有价

值的思想，那么将会对21世纪的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乃至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。从而最终实现“人——

自然”这一系统的完整和健全，达到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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